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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9 年 12 月 2 日  

 
 
總目 703－建築物  
政府辦事處－ 土地發展  
6 3 K A－添馬艦發展工程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6 3 K A 號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提高 3 億 5,980 萬元，即由 51 億 6,890 萬元
增至 55 億 2 ,87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0B問題  
 
 6 3 K A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不足以支付立法會就添馬艦發展
工程要求增加樓面面積和設施，以及在工程中加入新項目 (即增加環保
及節能措施、加強無障礙通道的設施、藝術品及茶座 )的費用。  
 
 
1B建議  
 
2 .  建築署署長建議把 63KA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提高 3 億 5 ,980 萬元，
即由 51 億 6 ,890 萬元增至 55 億 2 ,87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行
政署長支持這項建議。  
 
 
2B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工程計劃的核准範圍包括下列設施的設計及建造－  
 

( a )  總 建 築 樓 面 面 積 為 124  680 平 方 米 的 政 府 總 部 大
樓，包括－  



PWSC(2009-10 )73  第 2 頁  

 
( i )  低座：內設行政長官辦公室、行政會議及其秘

書處，以及附屬設施；以及  
 
( i i )  辦 公 大 樓 ： 內 設 具 制 訂 政 策 功 能 的 核 心 辦 事

處，包括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財政司司長辦公

室和其他決策局的辦公室，以及附屬設施；  
 
( b )  總建築樓面面積為 36  230 平方米的立法會綜合大

樓，包括－  
 
( i )  低座：內設立法會會議廳和附屬設施；以及  
 
( i i )  高座：內設議員辦公室、立法會秘書處員工辦

公室和附屬設施；  
 
( c )  面積最少有兩公頃的休憩用地，將會有園景點綴及

採用方便市民休憩的設計；  
 
( d )  500 個 停 車 位 F

1
F、 起 卸 及 上 落 客 貨 區 和 其 他 附 屬 設

施，例如機械機房等，供政府總部大樓及立法會綜合

大樓使用。這些設施的總建築樓面面積為 41  000 平
方米；以及  

 
( e )  兩條有蓋行人天橋，分別－  

 
( i )  連接添馬艦發展工程南面部分與金鐘 (鄰近交通

交匯處 )；以及  
 
( i i )  連接添馬艦發展工程東面部分與現時通往中信

大廈的天橋系統。  
 

4 .  上述工程項目的設計和建造工程於 2008 年 2 月展開。整體工程進
度良好，預定於 2011 年年中 F

2
F完工。  

 

1 該 500 個停車位中， 380 個供政府總部大樓使用， 120 個供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  
2 單以 39 個月的合約期計，整體工程將於 2011 年 5 月完工。整個工程的完工日期 (包
括合約內訂明及獲得當局批准的「延長施工時間」 )，預計為 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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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理由  
 
5 .  在檢討工程的發展後，我們認為需要增加下列各項目的設計及建

造－  
 
 立法會要求的新項目  

 
( a )  增加立法會綜合大樓的面積，以改善共用設施及增

設秘書處辦公室  
 
( b )  加強立法會電子器材的設備  
 
( c )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公眾席裝設玻璃屏幕  
 
 其他新項目  

 
( d )  增加立法會綜合大樓、政府總部大樓、休憩用地和

行人天橋的環保及節能措施  
 
( e )  鑑於《 2008 年建築物 (規劃 ) (修訂 )規例》而在立法會

綜合大樓、政府總部大樓和休憩用地加強無障礙通

道的設施  
 
( f )  為立法會綜合大樓、政府總部大樓和休憩用地添置

並安裝藝術品  
 
( g )  在休憩用地外圍設置 1 個茶座，供市民使用  

 
6 .  顯示主要建築物和擬建茶座位置的工地平面圖、立法會綜合大樓

新增樓層的外觀構思圖和擬建茶座的外觀構思圖載於附件 1 至 3。  
 
7 .  為恰當地管理有關工程，我們必須在預計期限及財政預算範圍內

完成工程，我們注意到在工程進行期間，改變使用者要求的情況 (尤其
是那些有財政和時間影響的項目 )應盡可能避免。除了新增項目的建設
成本外，額外的設計工作、施工次序受到影響、調整計劃以符合原定

的合約完成日期、相關的工程雜項費用及風險增加，都會涉及可觀的

費用。基於上述的考慮，我們把工程範圍的修改，局限於必須的項目，

下文第 8 至 27 段載列了有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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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要求的新項目  

 
增加立法會綜合大樓的面積  
 
8 .  立法會秘書處最近進行的檢討顯示，6 3 K A 號工程計劃中立法會綜
合 大 樓 原 本 的 樓 面 面 積 ， 不 足 以 應 付 新 設 施 及 新 增 ／ 加 強 服 務 的 需

要。另外，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啟用後提供的新服務會帶來額外工作量，

綜合大樓須為新增的人手提供額外的辦公地方。因此，立法會行政管

理委員會要求增加立法會綜合大樓的面積，以供若干共用設施和立法

會秘書處辦公室之用。增加面積的撮要列述如下－  
 

項目  用途  建築樓面面積

(平方米 )  

共用設施   

( a )  擴建現有的立法會圖書館，以

增設憲制圖書館  
 220  

(b )  設立額外的立法會檔案庫   140  

( c )  1 個供手語翻譯員於立法會會
議期間使用的錄播室  

 50  

(d )  增設 1 個額外的攝影室   53  

秘書處辦公室   

( e )  為新增的人手提供額外的辦公

地方  
 2  212  

總計   2  675  

 
9 .  我們會在立法會低座現有設計上的雙層空間和另一處空間加建樓

層，增設上述共用設施 (即上文第 8 ( a )至 ( d )項 )，並會在立法會高座加建
1 層，作為新增員工的辦公室 (即上文第 8 ( e )項 )。根據最新的設計圖則，
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建築樓面面積將會增加約 2  675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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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由於這項工程已進入後期階段，第 8 ( a )至 ( d )項的若干準備工程 (即
額外的上層結構和樁帽工程 ) F

3
F須在 2009 年 5 月底或之前落實，以免日

後工程作廢。在獲得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後，我們在 2009
年 5 月落實了有關的準備工程，估計費用為 300 萬元，由現有工程撥款
支付。至於第 8 ( e )項，原有合約已在結構工程方面作出預留安排 F

4
F (請

參閱第 32 段有關立法會大樓可能進行的擴建工程 )。  
 
 
立法會的電子器材  
 
11 .  考慮到最新的科技發展，並為了令立法會綜合大樓有更佳配套以
加強服務，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認為需要增加為立法會綜合大樓購

置電子器材的撥款。加強電子器材的設施包括：現場直播及網上廣播

立法會會議所必需的高清電視製作系統及新聞會議系統使用的高清器

材、在會議上供簡介用的高清投影機及新增的電子表決系統 F

5
F 等。  

 
 
公眾席的玻璃屏幕  
 
12 .  因應最近在現有立法會大樓會議廳公眾席發生的事件，立法會秘
書處已重新考慮立法會綜合大樓保安方面的設計，並參考海外議會的

經驗。立法會秘書處亦已就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公眾／記者席安裝玻璃

屏幕一事，徵詢香港警務處防止罪案科的意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根據防止罪案科的建議，決定在新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公眾席和  

 

3 有關準備工程包括－  

(a)  須增加連接樑以加強樁帽的負載力；  

(b)  須增加混凝土柱身的鋼筋；  

(c)  須增加混凝土樓面板的預留搭接鋼筋；  

(d)  須強化由 1 樓至 1 字閣樓的攝影室及手語翻譯員錄播室的鋼柱結構；以及  

(e)  須增加混凝土柱身及樓面板的電線喉管。  
4 這項工程的招標文件指明，新立法會綜合大樓的設計需要為未來分 4 期、總面積不多
於 9 200 平方米的擴充作預備。根據承建商的原來設計，擴建部分將會於高座之上及
高座平台之上加建樓層。  

5 現有立法會大樓的會議廳及會議室 A 共設有兩個電子表決系統。隨着委員會需要在會
議上進行表決的情況增加，委員會現時亦使用設於立法會大樓會議廳的電子表決系

統。在新立法會綜合大樓落成啟用後，委員會大部分會議將會在會議室舉行，因此須

在會議室增設一套電子表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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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 A、 B 和 C 安裝由地板至天花板的玻璃屏幕；此舉會有效防止
有人把物件擲向會議廳及會議室。  
 
 
4B其他新項目  
 
新增的環保及節能措施  
 
13 .  為顯示當局對保護環境的決心，我們致力令添馬艦發展工程符合
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原則。為此，工程採用了多項環保裝置，例如高效

能海水製冷系統、綠化屋頂、太陽能光伏板、日光感應器和電腦控制

照明系統等。這些節能措施的重點載於附件 4。按香港建築環境評審方
法，這項發展工程完成後，預計可取得最高的級別－即白金級別。  
 
14 .  由於環保及節能措施的科技發展迅速，我們已審慎檢討可否在這
項發展工程加入更多新的裝置，令添馬艦在投入服務時仍然是環保政

府建築物的典範。考慮在這項發展工程加入更多環保裝置時，我們或

需顧及成本效益以外的因素，包括因發展工程加入更多節能設施而對

環境帶來的無形及長遠效益。  
 
15 .  正如其他新科技一樣，某些新的環保科技現時只是有限度作商業
用途，加上第 7 段所述各種影響費用的因素，這些科技會因而較昂貴，
其成本回收期可能很長。  
 
16 .  有鑑於此，在這項發展工程上，我們需要在推動環保與確保工程
在合理預算內準時完成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基於這個原則，我們研究

了是否可以在這項發展工程加入更多新的節能措施。雖然部分措施的

成 本 回 收 期 較 長 ， 但 為 了 顯 示 我 們 願 意 保 護 環 境 而 推 廣 及 嘗 試 新 科

技，我們認為值得採用這些措施。  
 
17 .  我們已確定能夠納入這項發展工程的新增環保及節能措施，並會
採用各種符合能源效益的措施，包括－  

 
( a )  於政府總部大樓使用工作枱燈照明 F

6
F；  

 

6 採用工作枱燈照明後，辦公地方的一般照明度會從 500 勒克斯降低至 300 勒克斯，需
要有供閱讀照明度的工作地方會輔以局部照明 (即加設枱燈 )。與整個辦公地方的照明
度定於 500 勒克斯相比，這項裝置整體上使用較少照明，故能節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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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 於 共 用 設 施 ／ 地 方 (例 如 大 型 會 議

室、會議室、茶水間、廁所、電梯大堂、梯間 )和燈
槽使用發光二極管照明燈和用戶感應器；以及  

 
( c )  於機房使用溫度控制機動通風系統。  

 
18 .  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我們會採用導光管和太陽能光伏戶外照明
燈、太陽能熱水系統和薄膜式太陽能光伏板。  
 
19 .  我們建議採用的其他裝置，包括為電動車輛提供電池充電設備，
以及加強廢物回收設備。  
 
 
立法會綜合大樓、政府總部大樓和休憩用地的無障礙通道  
 
20 .  政府建築物 (包括這項發展工程 )是《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下獲
豁免管制的建築物。不過，政府一貫的做法是遵從有關規例。因此，

在 2008 年 1 月批出的合約訂明，添馬艦發展工程的設計必須符合屋宇
署發出的《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的規定。  
 
21 .  《建築物 (規劃 ) (修訂 )規例》在 2008 年 1 2 月生效。該規例載列了
《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的修訂規定，訂明某類建築物必
須提供設施，令進出及使用有關設施的殘疾人士更加方便。  
 
22 .  我 們 建 議 利 用 這 次 機 會 ， 在 不 影 響 整 體 工 程 計 劃 進 度 的 大 前 提
下，將有關設施提升至最新的標準以符合公眾期望。在研究立法會綜

合大樓、政府總部大樓及休憩用地的圖則後，我們建議加入規例中所

有強制性項目，主要項目包括－  
 
( a )  室外樓梯：提升樓梯豎板的高度及闊度的規定；  
 
( b )  入口大門：在樓宇的主要入口設置自動滑門或擺動

式閘門；  
 
( c )  殘疾人士廁所及尿廁：提供較大的殘疾人士廁所及

增加其中一個尿廁企位的淨空間，並安裝扶手杆；  
 
( d )  室內門：在公眾地方及共用地方門口闢設無障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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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方便坐輪椅人士進出；以及  
 
( e )  其他不涉及修改圖則的強制性設計項目，包括屋宇

設備、指示牌、照明、扶手、下斜路緣、觸覺點字

和凸字圖等。  
 
23 .  我們認為，除強制性項目外，可在發展工程中適當地加入以下的推薦

項目－  
 

( a )  在主要公眾地方設置發聲指示系統或觸動式聲響指
示，方便視障人士；  

 
( b )  在會議室部分指定地方／座位安裝供視障人士使用

的器材，例如電視放大器及電腦點字顯示器；  
 

( c )  在部分會議室為坐輪椅人士提供無線話筒及耳筒；  
 

( d )  在公眾地方 (包括廁所 )設置自動門；以及  
 

( e )  在適當情況下設置加大廁格，以方便長者及殘疾人
士使用。  

 
藝術品  
 
24 .  香港作為一個充滿活力和動感的國際都市，藝術是市民生活的重
要一環。立法會和當局都認為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政府總部大樓和休

憩用地設置合適的藝術品，至為重要。  
 
25 .  可以考慮的購置藝術品方案包括－  
 

( a )  透過公開賽及／或邀請賽訂製特定的藝術品；  
 

( b )  購買製成品；  
 

( c )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博物館或公眾／私人機
構借出藝術品；及／或  

 
( d )  接受捐贈。  



PWSC(2009-10 )73  第 9 頁  

 
26 .  除設置藝術作品外，我們亦會在政府總部大樓劃定一個小範圍，
展示有關添馬艦的背景資料。購買和裝置藝術品，以及上述資訊廊的

配套設施都需要額外撥款。  
 
 
茶座  
 
27 .  發展工程的現有範圍已包括兩公頃休憩用地，以供市民使用。為
使休憩用地的遊人獲得更佳服務，我們建議在休憩用地外圍設置 1 個
茶座，為添馬艦的遊人及市民提供小食。  
 
 
5B綜合檢視  
 
28 .  我們在檢討 6 3 K A 號工程計劃的財政狀況後，認為需要把核准預算
費提高 3 億 5 ,980 萬元，即由 51 億 6 ,890 萬元增至 55 億 2 , 8 7 0 萬元 (按
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以支付上文第 5 段所列工程的額外開支。建議增
加的 3 億 5 ,980 萬元的分項數字如下－  
 

  
因素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建議

增加的款額  
(百萬元 )  

佔總共增加款

額的百分率  

( a )  與 改 善 共 用 設 施 及 增 設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辦 公 室 有 關 的 建 築

工程和屋宇裝備工程  

113 .0 F

7
F 3 1 . 4 %  

( b )  為 加 強 立 法 會 電 子 器 材 的 設
備 進 行 相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及 屋

宇裝備工程  

3 . 0  0 . 8 %  

 

 

7  包括額外的設計費、設計審核員費用、設計協調費、修改原有設計以包括額外工程及
修改其他地方的圖則以更善用辦公室空間、施工次序受到影響、調整計劃以符合原定

的合約完成日期，相關的工程雜項費用及風險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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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建議增

加的款額  
(百萬元 )  

佔總共增加款

額的百分率  

( c )  立法會公眾席的玻璃屏幕  11 .1 7  3 . 1 %  

( d )  增加環保及節能措施  70 .9 7  1 9 . 7 %  

( e )  加強無障礙通道的設施  13 .0 7  3 . 6 %  

( f )  藝術品  3 2 . 4  9 . 0 %  

( g )  茶座  7 . 5 7  2 . 1 %  

( h )  額外家具和設備 F

8
F 4 7 . 1  1 3 . 1 %  

( i )  額外顧問費  9 . 5  2 . 6 %  

 ( i )  工料測量服務  2 . 5   

 ( i i )  電力、資訊科技、電訊及
機械工程服務  

5 . 0   

 ( i i i )  結構工程及土力工程服務 1 .2   

 ( i v )  環境、園景及風險管理服
務  

0 . 8   

( j )  額外工程的應急費用  3 0 . 8  8 . 6 %  

 小計 3 3 8 . 3  9 4 . 0 %  
 

( k )  額外工程的價格調整準備  2 1 . 5  6 . 0 %  

 總計  3 5 9 . 8   1 0 0 . 0 %   

 

 

8  這項目包括改善共用設施及增設立法會秘書處辦公室、加強立法會電子器材的設備、
增加環保及節能措施、加強無障礙通道的設施和茶座的家具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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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這項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和修訂預算費各分

項數字的比較，以及建議增加核准預算費的原因，載於附件 5。立法會
綜合大樓與政府總部大樓／休憩用地各個項目的預算費用和計算價格

調整準備的分項數字分別載於附件 6 和 7。  
 
 
對財政的影響 

 
29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修訂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F

9
F 712 .3  

2 0 0 9 - 1 0  1 , 2 0 0 . 0  

2 0 1 0 - 1 1  2 , 4 0 0 . 0  

2 0 1 1 - 1 2  7 6 0 . 0  

2 0 1 2 - 1 3  3 1 0 . 0  

2 0 1 3 - 1 4  1 4 6 . 4  

 5 , 528 .7   

 
30 .  就整個添馬艦發展工程 (包括今次申請撥款的額外項目 )而言，我們
估計會引致每年的經常開支增加約 1 億 5 ,000 萬元。另一方面，我們估
計政府總部大樓和立法會綜合大樓落成後，一些外設的辦事處 (包括政
府物業及商業寫字樓 )將可騰出空間並節省租金。因此，在政府總部及
立法會遷往添馬艦後，每年的額外經常開支部分可因潛在節省的租金

而得到抵銷。  
 

 

9  這是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實際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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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31 .  正如第 10 段所述，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 2009 年 5 月支持進
行有關增加立法會綜合大樓樓面面積的準備工程。  
 
32 .  我們在 2009 年 7 月 23 日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就立法會
擴建工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規劃申請，範圍涵蓋立法會綜合大樓

的整項可擴建工程，包括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高座加建 5 層和在高座平
台上加建 11 層、增設共用設施，以及設置進食地方 (即茶座 )供市民使
用。有關申請在 2009 年 9 月 18 日獲得批准。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
費的建議只包括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高座加建 1 層、增設共用設施和設
置建議的茶座。  
 
33 .  我們分別在 2009 年 10 月 9 日及 2009 年 10 月 27 日，就提高 63KA 號
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的建議，徵詢行政管理委員會和立法會發展事

務委員會的意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委員支持建議，而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則沒有提出反對。  
 
 
對環境的影響  
 
34 .  提高的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對環境造成長遠影響。我
們已把實施適當緩解措施的費用計算在工程計劃預算費內，以控制對

環境造成的短期影響。  
 
35 .  我們估計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合共會產生大約 49公噸
建築廢物。我們會把其中 3 7公噸 ( 7 5 . 5 % )惰性建築廢物運到公眾填料接
收設施供日後再用 F

1 0
F。我們會把餘下 1 2公噸 ( 2 4 . 5 % )非惰性建築廢物運  

 

10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已在《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附表 4 訂明。任何人士
都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惰性建築廢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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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堆填區棄置。這些額外工程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棄置建築

廢物的費用，估計總額約為 2 ,499 .0元 (以單位成本計算，運送到公眾填
料接收設施棄置的物料，每公噸收費 27元；而運送到堆填區的物料，
則每公噸收費 125元 F

1 1
F)。  

 
 
節省能源措施  
 
36 .  添馬艦發展工程已包括多項環保及節能措施，有關措施載列於附
件 4。  
 
37 .  如採取上文第 17至 19段所述的新增節能措施，估計所需額外費用
總額約為 8 ,420萬元 (包括用於節能裝置的 6 ,860萬元 )。這些新增節能裝
置每年可額外節省能源用量 3 .6%，其成本回收期約為 44年。連同已包
括在發展工程的節能措施，添馬艦的節能裝置，與一般僅符合「建築

物能源效益守則」的建築物比較，將可每年節省 2 6 %  的能源用量，而
成本回收期約為 8年。  
 
 
對文物的影響  
 
38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
法定古蹟、暫定古蹟、已評級文物地點／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

點，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39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無須徵用土地。  

 

11 上述估計金額，已包括建造和營運堆填區的費用，以及堆填區填滿後，修復堆填區和
進行日後修護工作的支出。不過，這個數字並未包括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

(估計為每立方米 90 元 )，亦不包括現有堆填區填滿後，開設新堆填區的成本 (所需費
用應會更為高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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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40 .  2006 年 6 月，財務委員會批准把 63KA 號工程計劃「添馬艦發展工
程」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51 億 6 ,890 萬元。 
 
41 .  在 2009 年年初，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知悉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樓
面面積不足以應付新增共用設施和新增加／加強服務的要求。立法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與當局就各項擴建計劃進行探討，並同意採用在現有

設計上加設新的共用設施，以及在高座為秘書處辦事處加建 1 層的方
法，因為這個方法可把日後工程可能作廢的程度，以及對立法會運作

的干擾減至最少，因此是最為可行的。  
 
42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涉及任何額外移走樹木或種植
樹木的建議。  
 
43 .  我們估計為進行與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有關的工程而
開設的職位約有 300 個 ( 2 7 0 個工人職位和另外 30 個專業／技術人員職
位 )，共提供 4  600 個人工作月的就業機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立法會秘書處  
建築署  
2009 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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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K A－添馬艦發展工程  
 
 
《僱主要求》所承認的現有環保裝置  
 

 項目  說明  

A.  一般   

1 .  整體設計  ˙  大 樓 的 位 置 分 布 形 成 一 條 主 要 的 通 風
廊，讓海風吹進市中心  

－  政府總部辦公大樓採用「門常開」的
南北座向設計，能幫助室內空間適度

地利用日照及樓宇之間的遮蔭  
 
－  南 北 向 布 局 的 休 憩 用 地 (即 綠 地 毯 )

可令該址的視野更廣闊，即使在大樓

建成後，區內仍可保持良好通風  
 

B.  景觀   

2 .  綠 化 屋 頂 及 露 天

花園  
 

˙  提供綠化景觀  

3 .  水體設計  ˙  在立法會宴會廳外設置蓮花池、倒影池及
毗鄰政府總部大樓低座的觀魚台，發揮降

溫效果  
 

4 .  垂直面栽種牆  ˙  在適當地方 (例如政府總部大樓低座及室
外護牆 )栽種，以改善建築物的隔熱效果
及視覺景觀  
 

C.  環保及節能裝置   

 屋宇設計   

5 .  總熱傳送值  ˙  外牆採用總熱傳送值偏低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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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說明  

 屋宇裝備－ 照明   

6 .  較 低 的 照 明 功 率

密度  
˙  使 用 高 效 能 燈 (包 括 T5 型 節 能 環 保 光

管 )，以減低照明功率密度  
 

7 .  電 腦 控 制 照 明 系

統  
˙  配備時間控制功能，監察和控制照明操

作，以節省能源  
 

8 .  日 光 感 應 控 制 照

明系統  
˙  因應照入辦公室的日光，自動調節外圍辦

公室的照明度，以節省用電  
 

9 .  活 動 感 應 開 關 照

明系統  
˙  偵測辦公室的使用情況。如辦公室沒有人

使用，會自動關掉辦公室的照明系統和調

節辦公室空調系統的溫度，藉以節省能源

 
10 .  發 光 二 極 管 「 出

路」標誌  
˙  使用發光二極管「出路」標誌，以節省能

源  
 

 屋宇裝備－ 電力裝置  

11 .  太陽能光伏板  ˙  在 政 府 總 部 辦 公 大 樓 安 裝 太 陽 能 光 伏

板，把太陽能轉化為電能  
 

12 .  高效能摩打   ˙  安 裝 具能源效益的摩打  
 

13 .  大 廈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  使用大廈能源管理系統，以便大廈管理人
監察樓宇耗電情況  
 

 屋宇裝備－ 空調和機械通風裝置  

14 .  高 效 能 海 水 製 冷
系統  

˙  直接利用海水散熱的空調系統，比利用氣
冷式系統和蒸發式冷卻塔的水冷式系統

更具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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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說明  

15 .  空 調 系 統 採 用 變
速驅動器  

˙  因應樓宇的實際需求，調校空調系統驅動
器的速度，從而善用能源  
 

16 .  熱能交換設備   ˙  在廢氣排出樓宇之前回收其中的能源，預

先冷卻供應予樓宇的鮮風，從而節約能源

 
17 .  重用冷凝水   ˙  利 用 來 自 空 調 系 統 的 冷 凝 水 的 較 低 溫

度，預先冷卻鮮風  
 

18 .  空 調 系 統 採 用 鮮
風製冷設計  

˙  在情況適合時，利用室外的冷空氣降溫，

從而減少空調系統的運作，節約能源  
 

19 .  用 戶 活動感 應 控
制系統  

˙  偵測辦公室的使用情況。如辦公室沒有人

使用，會自動關掉或調節空調系統的室內

溫度，藉以節約能源  
 

 屋宇裝備－ 升降機及自動扶手梯裝置  

20 .  人 流 感 應 自 動 扶
手梯  
 

˙  有人使用扶手梯時才會自動開行，從而節
約能源  

 節約用水措施  

21 .  雨水循環系統  ˙  收集及引導雨水至儲水缸作灌溉植物之

用，從而節省食水用量  
 

22 .  4／ 6 公升雙掣式
沖廁水箱  

˙  裝有兩個按鈕，使用者可選擇全沖水量或

半沖水量  
 

23 .  紅 外 線 感 應 沖 水
尿廁  
 

˙  只在有人使用廁所後才沖水  

24 .  紅 外 線 感 應 水 龍
頭  
 

˙  只在有需要時才提供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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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說明  

D.  廢物管理   

25 .  自 動 垃 圾 收 集 系
統  

˙  保持工作環境清潔及方便進行廢物回收

工作  
 

˙  利用全自動的密封式真空系統收集及運

送已分類廢物和可再造的物料 (紙張 )  
 

˙  盡量避免有人接觸到垃圾及其容器，從而

加強安全和改善衞生  
 

E.  建築物料   

26 .  雙 層 通 風 及 隔 熱
幕牆  

˙  空氣在兩幅幕牆之間流動，發揮天然的通

風和降溫作用  
 

27 .  不 反 光 鍍 膜 中 空
隔 熱 玻 璃 及 遮 蔭

裝置  
 

˙  使用這類鍍膜及遮蔭裝置，以減低四周環

境的熱力傳遞  
 

28 .  組件式系統  ˙  採用組件式系統 (例如可拆除的間隔及加
高地台 )，以便在改動間隔時可再用原有
組件，盡量減少浪費  
 

29 .  可 再 用 模 板 ( 即
混 凝 土 板 、 柱 、

樑 等 倒 模 用 的

「模」 )  

˙  使用金屬或其他可再用物料，以代替木

材。金屬模板較為耐用，可重複多次使

用。一式多件的結構組件 (例如平面圖大
致相同的多層辦公大樓所使用的組件 )通
常使用金屬模板  
 

30 .  可持續物料  ˙  使用來自可持續發展林區或植林區的木

材製品 (例如木板、木地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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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說明  

31 .  低污染物料  ˙  使用符合 E1  級國際標準的低甲醛釋放
量木製物料、不含塑膠的牆身裝飾，以及

含 低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的 建 築 物 料 (例 如 油
漆、地毯黏合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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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K A－添馬艦發展工程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與修訂預算費的比較如下－  
  (A)  (B)  (C)  (C) - (A)
  核准預算費  修訂預算費  

(按批出的  
合約計算 )  

最新預算費  差額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a) 工地工程  33.6)     
(b) 打樁工程  229.5) 594.5  431.7  431.7 (162.8) 
(c) 地庫建造工程  331.4)     
(d) 建築工程   1,863.7  1,944.0  2,010.2 146.5 
(e) 屋宇裝備   1,091.2  1,526.9  1,573.7 482.5 
(f) 渠務工程   42.6  32.7  32.7 (9.9) 
(g) 外部工程  92.4)   
(h) 園景美化工程  98.8) 

191.2
 

210.6
 

210.6 19.4 

(i) 行人天橋   138.2  64.6  64.6 (73.6) 
(j) 資訊科技基建及線

路鋪設  
 95.0  71.7  71.7 (23.3) 

(k) 空氣調節的冷卻水
供應系統  

 58.0  149.5  149.5 91.5 

(l) 為加強立法會電子

器材的設備進行相

關的建築工程及屋

宇裝備工程  

 -  -  3.0 3.0 

(m) 立法會公眾席的玻
璃屏幕  

 -  -  11.1 11.1 

(n) 增加環保及節能措施  -  -  70.9 70.9 
(o) 加強無障礙通道的

設施  
 -  -  13.0 13.0 

(p) 藝術品   -  -  32.4 32.4 
(q) 茶座   -  -  7.5 7.5 
(r) 家具和設備   289.6  252.3  299.4 9.8 
(s) 顧問費   59.7  57.0  66.5 6.8 
 (i) 工料測量服務  13.0 13.0 15.5   
 (ii) 電力、資訊科

技、電訊及機

械工程服務  

25.0 25.0 30.0   

 (iii) 結構工程及土
力工程服務  

9 .7 7.0 8.2   

 (iv) 環境、園景及
風險管理服務  

12.0 12.0 12.8   

(t) 海外視察及考察物

料工廠／實驗室  
 0 .3  0.3  0.3 -  

(u) 應急費用   413.4  110.7  141.5 (271.9)
 小計  4 ,837.4  4,852.0  5,190.3 352.9 
(v) 價格調整準備   331.5  316.9  338.4 6.9 
 總計  5 ,168.9  5,168.9  5,528.7 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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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關於第 ( a )至 ( c )項 (工地工程、打樁工程及地庫建造工程 )，費用共減少
1 億 6 , 2 8 0 萬元，是由於承建商所提交的價格較預期為低。  
 
3 .  關於第 ( d )項 (建築工程 )，費用共增加 1 億 4 , 6 5 0 萬元，包括－  
 

( i )  由 於 承 建 商 所 提 交 的 價 格 較 預 期 為 高 ， 費 用 因 而 增 加
8 ,030 萬元。  

 
( i i )  由於需要進行立法會的擴建工程，費用因而增加 6,620 萬元。 
 

4 .  關於第 ( e )項 (屋宇裝備 )，費用共增加 4 億 8 , 2 5 0 萬元，包括－  
 

( i )  由 於 承 建 商 所 提 交 的 價 格 較 預 期 為 高 ， 費 用 因 而 增 加
4 億 3 ,570 萬元。  

 
( i i )  由於需要進行立法會的擴建工程，費用因而增加 4,680 萬元。 
 

5 .  關於第 ( f )項 (渠務工程 )，費用減少 990 萬元，是由於承建商所提交 的
價格較預期為低。  
 
6 .  關於第 ( g )及 ( h )項 (外部工程及園景美化工程 )，費用增加 1 ,940 萬元，
是由於承建商所提交的價格較預期為高。  
 
7 .  關於第 ( i )項 (行人天橋 )，費用減少 7 ,360 萬元，是由於承建商所提交
的價格較預期為低。  
 
8 .  關於第 ( j )項 (資訊科技基建及線路鋪設 )，費用減少 2 ,330 萬元，是由於
承建商所提交的價格較預期為低。  
 
9 .  關於第 ( k )項 (空氣調節的冷卻水供應系統 )，費用增加 9 ,150 萬元，是
由於承建商所提交的價格較預期為高。  
 
10 .  關於第 ( l )至 ( q )項 (為 加 強 立 法 會 電 子 器 材 的 設 備 進 行 相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及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 立 法 會 公 眾 席 的 玻 璃 屏 幕 、 增 加 環 保 及 節 能 措 施 、 加 強

無障礙通道的設施、藝術品及茶座 )，費用增加是由於需要進行額外工程，
有關原因載於本文件第 8 至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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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關於第 ( r )項 (家具和設備 )，費用共增加 980 萬元，包括－  
 

( i )  由於承 建 商 所 提 交 的價格較預期為低，費用因而減少
3 ,730 萬元。  

 
( i i )  由於需要進行立法會的擴建工程、加強立法會電子器材

的設備、增加環保及節能措施、加強無障礙通道的設施

及設置茶座，費用因而增加 4 ,  710 萬元。  
 

12 .  關於第 ( s )項 (顧問費 )，費用共增加 680 萬元，包括－  
 
( i )  由於承 建 商 所 提 交 的結構工程和土力工程顧問服務的

價格較預期為低，費用因而減少 270 萬元。  
 
( i i )  由於進行額外工程，費用因而增加 950 萬元。  
 

13 .  關於第 ( u )項 (應急費用 )，費用共減少 2 億 7 , 1 9 0 萬元，包括－  
 
( i )  費用減少 3 億 2 7 0 萬元，用以抵銷第 ( a )至 ( k )項的部分增

加費用。  
 
( i i )  費用增加 3 ,080 萬元，就各項額外工程預留款項。  
 

14 .  關於第 ( v )項 (價格調整準備 )，費用共增加 690 萬元，包括－  
 
( i )  費用減少 1 ,460 萬元，是由於預期在收回投標書時價格

調整費用會減少。  
 
( i i )  費用增加 2 ,150 萬元，就額外工程的價格調整預留款項。

有關增加價格調整預留款項的詳細計算載於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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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K A－添馬艦發展工程  
 

 因素  政府總部大樓

和休憩用地

(百萬元 )  

立法會  
綜合大樓  
(百萬元 )  

 
總計  

(百萬元 )  

(a) 改善共用設施及增設
立法會秘書處辦公室  

 113.0   113.0 

(b) 為加強立法會電子器
材的設備進行相關的

建築工程及屋宇裝備

工程  

 3.0   3.0 

(c) 立法會公眾席的玻璃
屏幕  

 11.1   11.1 

(d) 增加環保及節能措施  47.0 23.9   70.9 

(e) 加強無障礙通道的設
施  

8.3 4.7   13.0 

(f) 藝術品      32.4 

 (i) 立法會的藝術品   12.4 12.4   

 (i i) 政府總部大樓和
休憩用地的藝術

品  

18.5  18.5   

 (iii) 為藝術品進行相
關的建築工程及

屋宇裝備工程 (整
個添馬艦發展工

程 ) 

0.9 0.6 1.5   

(g) 茶座      7.5 

(h) 家具和設備      47.1 

 (i) 改善共用設施及
增設立法會秘書

處辦公室  

 11.0 11.0   

 (i i) 加強立法會電子
器材的設備  

 20.2 20.2   

 (iii) 增加環保及節能
措施  

12.9 0.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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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政府總部大樓

和休憩用地

(百萬元 )  

立法會  
綜合大樓  
(百萬元 )  

 
總計  

(百萬元 )  

 (iv) 加強無障礙通道
的設施  

0.6 1.2 1.8   

 (v) 茶座    0.8   

(i)  額外顧問費      9.5 

 (i) 工料測量服務    2.5   

 (i i) 電力、資訊科技、
電訊及機械工程

服務  

  5.0   

 (ii i)  結構工程及土力
工程服務  

  1.2   

 (iv) 環境、園景及風
險管理服務  

  0.8   

(j)  額外應急費用      30.8 

 小計      338.3 

(k) 額外價格調整準備      21.5 

 總計      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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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工程的價格調整準備預算

年度 額外工程的預算 (包括

價格調整準備)
 (百萬元，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額外價格調整準備

的預算

 (百萬元)

r = p * q s = r - p
截至 2009年3月31日止 0.0 0.0

2009-10 0.0 0.0
2010-11 10.2 0.2
2011-12 83.2 3.2
2012-13 116.7 6.7
2013-14 149.7 11.4
總計 359.8 21.5

 63KA－添馬艦發展工程

整項工程所需的現金流量

 (百萬元，按付款當日價格計

算)

需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額外

工程的預算

 (百萬元)

價格調整因數

p q
712.3 0.0 1.00000

1200.0 0.0 1.00000
2400.0 10.0 1.02000

5,528.7 338.3

310.0 110.0 1.06121
146.4 138.3 1.08243

760.0 80.0 1.0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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